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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啟示憲章》留給中國神學家的課題 

耿占河  

前言 

天主教會近現代最偉大的歷史事件 ──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議 ── 距今已經過去五十餘載。在這半個世紀中，梵二大公會議

的精神寶藏，正在作為普世教會神學思想與生活的指導性方針，

影響與塑造著各個地方教會。中國教會由於政治原因被分割為兩

岸四地（大陸、港、澳、台），每個地方的教會也因著所處的政

治與社會環境而呈現不同的風貌，然而均以不同形式及在不同程

度上努力實踐著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新精神。梵二大公會議

的一項主要精神便是本地化，即在不相反天主教基本教義及倫理

原則下，鼓勵地方教會立基於本地社會與文化生態，生活、表達

與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因此，梵二大公會議留給地方教會的神

學家一項非常重要的使命：神學思考必須服務於本地教會的信仰

生活和福音傳播。在此背景下，兩岸四地的天主教神學界於梵二

大公會議之後，均致力於發展本地化神學，在中國文化語境中解

讀並傳播基督信仰，因而湧現出一批傑出的本土神學家及神學作

品，為中國教會本地化以及未來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持。然

而，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教會的神學本地化只是剛剛開始，尚

有大量艱辛的理論工作等待中國神學家去完成，離成功的目標仍

有極長的路要走。本文以梵二大公會議《啟示憲章》中新的啟示

觀為出發點，嘗試指出中國神學家在發展本地化神學時，應該在

哪些問題上予以重點思考與突破，為中國教會的啟示論奠定扎實

的理論基礎。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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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會神學界對於《啟示憲章》的研究 

梵二大公會議召開的目標，並非針對某項有爭議的教義進行

審斷，自始至終以教會內部生活及牧靈改革為依歸。然而，新的

信仰生活實踐必須以教義領域的神學理論為依據。梵蒂岡第二次

大公會議文件中關於教會生活所做的各種改革措施，其實是以近

現代天主教神學領域內新的發展與進步為基礎。《天主的啟示教

義憲章》是梵二大公會議文獻中為數不多以教義為主要內容的文

件，雖然不能代表梵二大公會議之前天主教會神學領域內最新發

展的全部內容，不過將之稱為「精華」毫不為過。職是之故，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從一開始就受到中國神學家們的矚目與

青睞，成為介紹與研究梵二神學思想時著墨最多的文件。能夠展

現中國天主教會神學領域最新發展的神學刊物，當屬《神學論

集》。綜觀其中同梵二有關的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半數以上都

與《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較重要的文章

如下：藺有信的《啟示的神學》（第 2 期）、張春申的《有關孔

子的解說》（第 7 期）、蘇玉崑、簡惠美的《聖經靈感的神學》

（第 11 期）、劉家正的《靈感與聖經》（第 11 期）、張春申的

《聖經的靈感與福音批判》（第 16 期）、蔡仁理的《聖經為天書

有最偉大的啟示》（第 19 期）、張春申的《聖經的啟示與靈感》

（第 19期）、黃鳳梧的《梵二大公會議的啟示論》（第 39期）、

溫保祿、葉寶貴的《基督的救援工程與其啟示工程之關係》（第

51期）、房志榮的《孔子所反映的基督面貌》（第 61期）、李蓁

蓁的《天主教的「啟示」概念 ── 從梵二及梵二後的教會文獻談

起》（第143期）、蔣婷華的《從梵二〈啟示憲章〉談聖經靈修》

（第 144期）、房志榮的《〈啟示憲章〉發酵四十年 ── 深盼今

後仍能繼續發酵》（第 149-150期）、林思川的《教會的命根──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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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第 149-150期）、曾慶導的《啟

示、聖言與教會》（第 158 期）、房志榮的《照亮聖經的兩盞燈

── 從〈啟示憲章〉到〈上主的話語〉》（第 168期）。 

梵二《啟示憲章》內容簡介 

基督宗教是一個「啟示」的宗教，其原點耶穌基督以天主子

的身份給人類帶來了獨一無二和不可替代的救恩。當基督信仰作

為國教被視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時，沒有人會懷疑基督信仰的絕

對權威性，基督信仰所賴以生存的「啟示」也因此不會成為神學

領域關注的主題。然而，隨著近現代理性主義、無神論、存在主

義甚至後現代主義愈來愈流行的時候，基督信仰的權威性與合理

性就會受到挑戰。此時，基督信仰就必須回到自己的原點來重新

證明自己的權威性、無可替代的價值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因此，

基督信仰必須論證自己存在的來源 ── 啟示 ── 的可信性。職

是之故，「啟示」得以作為神學中的顯學得到神學家們的重視與

研究，是在十八與十九世紀才出現的事。雖然特倫多大公會議已

經與新教在辨別聖經書卷的正偽時涉及「啟示」問題，不過天主

教會是在很久之後與理性主義進行對抗的過程中，為了維護基督

信仰的權威性與獨特價值，才在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上首次提

出了關於啟示的神學理論。梵一的啟示觀見於其教義憲章《天主

之子》。梵一的啟示觀雖然勾勒出了關於啟示的一些基本命題，

維護了基督信仰的權威性與獨特價值，然而距離完整與成熟的啟

示觀尚非常遙遠。繼續完善啟示神學的任務就留給了未來的梵蒂

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的啟示觀表達在《天主的啟示教義憲

章》中。雖然天主教會在梵一之前沒有系統與完整的啟示神學，

這並不是說天主教會沒有啟示觀。其實啟示觀一直存在於教會之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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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只是以非現代神學的樣態在教會內存在與傳遞著。由於時代

不同，天主教所處環境與面臨的挑戰各異，因此教會不同時代的

啟示觀相應也具有不同的側重點。無論如何，教會在不同時代的

啟示觀是一脈相承的，絲毫不存在衝突與矛盾。在此意義上，梵

二《啟示憲章》一開始就強調，是「謹隨特倫多及梵蒂岡第一屆

公會議的足迹，願陳述有關天主所啓示及其傳授正統道理的真

義」（《啟示憲章》第 1號）。 

《啟示憲章》中論述啟示的本質如下： 

第一，天主藉萬物可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天主藉聖言創造

（參閱若 1：3）並保存萬物，在受造物內經常向人證明祂的存在

（參閱:羅 1：19-20）」（《啟示憲章》第 3 號）；天主也藉宇宙

彰顯自己，所以人類可憑藉理性之光認識天主：「神聖的公議會

承認，『天主，萬物的根源及歸宿，藉人類理智的本性之光，從

受造物中確實能夠被認識』（參閱羅 1：20）」（《啟示憲章》第

6號）。雖然如此，「天主願意藉啟示，把自己以及其願人類得救

的永遠計劃，顯示並通傳與人，『就是為使人分享天主的美善，

這美善完全超過人類智能的領悟』」（《啟示憲章》第 6號）。 

第二，天主啟示自己的方式，是進入人類歷史，以人類可以

觸摸、接受及理解的方式，通過言語及行動，以位格對位格方式

彰顯自己：「不可見的天主（參閱哥 1：15；弟前 1：17）為了祂

無窮的愛情，藉啟示與人交談，宛如朋友（參閱出 33：11；若

15：14-15；巴 3：38），為邀請人同祂結盟，且收納人入盟。這

啟示的計劃（Oeconomia Revelationis）藉內在彼此聯繫的動作和

言語形成；以至天主在救援史裡所興辦的工程，彰明並堅強了用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梵二《啟示憲章》留給中國神學家的課題  

| 5 | 

言語所表明的道理及事物；而言語則宣講工程，並闡明其中含有

的奧蹟」（《啟示憲章》第 2號）。 

第三，天主在耶穌基督之前的歷史中，以不同方式啟示自己

愛人的奧秘，「給人打開天上救援的道路，更從開始時，就把自

已顯示給原祖父母。在他們墮落之後，天主許下救贖，重振他們

獲救的希望（參閱創 3：15）。……天主在適當的時期召叫亞巴

郎，使他成為一個強大民族（參閱創 12：2）。聖祖以後，天主藉

梅瑟和先知，教導這個民族，使之承認祂是唯一的生活的真天

主，上智的父及公義的審判者，並叫他們期待預許的救世者。如

此，天主歷經許多世代給福音預備了道路」（《啟示憲章》第 3

號）。 

第四，耶穌基督是啟示的滿全與完成：「天主曾多次並以多

種方式，藉著先知說過話以後，『在這末期藉著聖子對我們說了

話』（希 1：1-2）。天主派遣自己的聖子，即光照所有人的永遠

聖言，居於人間，並給人講述天主的奧秘（參閱若 1：1-18）。所

以耶穌基督，成了血肉的聖言，…… 並完成了父託給祂當作的救

援工作（參閱若 5：36；17：4）。因此，誰看見了神，就是看見

了父（參閱若 14：9）。祂以自己整個的親臨及表現，並以言以

行，以標記和奇蹟，特別以自己的死亡及從死者中光榮的復活，

最後藉被遣來的真理之神，圓滿地完成啟示，並用天主的證據證

實：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為從罪惡及死亡的黑暗中，拯救我

們，並使我們復活而入永生。所以基督的工程（Oeconomia 

christiana），既是新而決定性的盟約，將永不廢除。在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光榮顯現之前（參閱弟前 6：14；鐸 2：13），已經不需

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共啟示」（《啟示憲章》第 4 號）；「關於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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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以及人類得救的深奧真理，在基督內照射出來，基督是全部

啟示的中介及滿全」（《啟示憲章》第 2號）。 

第五，舊約與新約的關係，是準備與完成的關係。舊約是新

約的準備，新約是舊約的完成：「舊約的計劃最主要的是預作安

排，即為準備、預告（參閱路 24：44；若 5：39；伯前 1：10），

並以種種預像，預示（參閱格前 10：11）普世的救主基督及默西

亞王國的將臨」（《啟示憲章》第 15 號）。在此意義上，新約優

於舊約：「天主的言語，是使所有信仰的人獲得救恩的德能（參

閱羅 1：16），在新約的經典中，它以優越的方式表達出來，顯示

力量。…… 因為唯獨祂有永生的話（參閱若 6：68）」（《啟示

憲章》第 17號）。 

第六，天主的啟示不但在歷史中通過聖祖、先知以及降生成

人的天主聖子以言語和行動表達出來，也藉著聖經以文字的形式

永久性地留給人類，與世界上世世代代不同角落的人繼續互動，

傳遞自己的愛與救恩：「在聖經內以文字記載陳述的天主啟示，

是藉聖神的默感而寫成的，……  這些藉聖神的默感而寫成的

書……，以天主為其著作者，…… 在編寫聖經的工作中，天主揀

選了人，運用他們的才智及能力，天主在他們內，並藉他們工

作，使他們像真正的著作者，以文字只傳授天主所願意的一切。

因為受默感的聖經作者所陳述的一切，應視為是聖神的話，故此

理當承認聖經是天主為我們的得救，而堅定地、忠實地、無錯誤

地、教訓我們的真理」（《啟示憲章》第 11號）。 

《啟示憲章》之後中國神學界應該承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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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大公會議的《啟示憲章》只是關於基督信仰根基的「啟

示」給出了幾點原則性宣示，並非系統的神學論證。雖然中國的

基督徒人數不斷增長，而且已經佔到了相當比例，然而對於大多

數中國人來說，基督信仰仍然是一個外來的宗教與信仰，仍然面

臨著一項艱巨的任務，即面對當今中國社會中仍然有效發揮影響

力的各種意識形態，為了在中國社會中生存及繼續發展，基督信

仰必須有說服力地論證基督啟示的權威性、合理性與合法性。這

項神學工作的成敗至為關鍵。從神學本地化角度來看，這項工作

也是未來中國本地化神學的起手式，將為中國本地化神學建立堅

實的基礎。 

在我看來，梵二大公會議的《啟示憲章》留給中國神學界的

幾項重要工作如下： 

首先，《啟示憲章》明確宣認，雖然人類的理智可以認知天

主存在的事實，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天主本身，然而天主仍然願

意主動發出「啟示」，在「啟示」的行動中彰顯自己。梵二《啟

示憲章》說：「天主願意藉啟示，把自己以及其願人類得救的永

遠計劃，顯示並通傳與人」（《啟示憲章》第 6 號），即啟示的

目標與內容皆為天主的救恩。這救恩就是：「就是天主與我們同

在，為從罪惡及死亡的黑暗中，拯救我們，並使我們復活而入永

生」（《啟示憲章》第4號）。上述內容宣示了啟示工程的意義，

即傳達天主的救恩。 

基督信仰的立基點正是耶穌基督帶來的獨一無二救恩。然

而，基督宗教自廿世紀以來所遇到的最大挑戰，正是耶穌基督救

恩的必要性不再如從前一樣清晰明確。耶穌基督「從罪惡及死亡

的黑暗中，拯救我們」，在廿世紀之前，是基督信仰宣示自己合

理性的根據。教會傳統的「原罪論」與安瑟爾莫的「贖罪論」似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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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已經完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然而，廿世紀以來，無論是教會

傳統的原罪論還是安瑟爾莫的贖罪論都遭遇挑戰。因此，為了論

證基督救恩的獨一無二性及不可替代性，基督神學必須重新建立

有說服力的論述。 

此外，基督神學一個繞不過去的問題是：耶穌基督的救恩如

何覆蓋非基督徒的得救？例如無罪而死的嬰兒的救恩如何與耶穌

基督的拯救建立關係？非基督信仰的善良人士之得救，與耶穌基

督的救恩有何關係？既然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主，那麼基督神學

就必須建立一套清晰明確的論述。既然宣稱耶穌基督是惟一救

主，就不應該認為同一的天主為不同的人準備了耶穌基督之外的

救恩方式。然而，今天的基督宗教神學家在此問題上陷入了空前

的混亂之中，計有「多元主義」、「排他主義」與「包容主義」

等多種理論。多種理論並存恰恰說明了基督神學在耶穌基督的救

恩意義上陷入了尷尬與暫時無解狀態。基督信仰在西方傳統基督

宗教社會的步步衰退與在非基督信仰社會的艱難發展，究其原

因，就在於無力論述耶穌基督救恩的獨特性與惟一性。如何重新

建立有說服力的救恩論，是基督宗教神學家們必須完成的任務。

這關乎基督信仰生存的合法性基礎，關乎基督信仰的未來。論證

耶穌基督救恩的必要性、獨特性與惟一性，是普世基督宗教神學

家們的核心使命，因此當然也是中國基督徒神學家當仁不讓的任

務。基督宗教從小亞細亞及歐洲開始，上述兩地的神學家奠定了

基督神學的基礎，中國的基督徒只是被動接受了基督信仰與基督

神學，無緣為基督宗教與基督神學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今天

的基督信仰在全世界範圍內面臨挑戰，而且挑戰大同小異，其核

心問題都是重建基督信仰的救恩論。在此意義上，中國神學家有

機會發揮中華民族的獨特智慧，與普世神學家一起共同完成此項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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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重大的神學課題。如上所述，救恩論也是基督信仰在中國社

會存在與發展的關鍵所在，因此中國神學家努力建構一套對於現

代中國人來說有說服力的救恩論，是中國本地化神學工作中重中

之重的任務。 

與《啟示憲章》有關的第二項神學任務，是《啟示憲章》中

另一個核心性宣示，即「關於天主以及人類得救的深奧真理，在

基督內照射出來，基督是全部啟示的中介及滿全」（《啟示憲

章》第 2 號），因此，整個人類「已經不需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

共啟示」（《啟示憲章》第 4 號）。耶穌基督是啟示的頂峰與滿

全，舊約是新約的前期準備與預告（《啟示憲章》第 15 號）。舊

約與新約之間的關係，是前期準備與後期完成的關係，是期盼與

實現的關係，舊約與新約之間呈現一種整體性與一致性，「新約

隱藏於舊約裏，舊約顯露於新約中，…… 舊約 …… 在新約中獲得

且彰明自身完整的意義，…… 反過來說，舊約亦光照並解釋新

約」（《啟示憲章》第 16號）。 

《啟示憲章》中描述的舊約與新約關係，也被用來形容世界

上其他宗教與耶穌基督之間的關係。例如梵二大公會議文獻《教

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承認，人類都在尋求人生意義的答

案，也會經驗到一種玄奧的力量以「至高神明」或者「天父」的

身份出現在自己的生命中。世界上各個宗教也都以系統性的概

念、規誡、禮儀等，回應人的追求（參閱《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

度宣言》第 1-2號）。「天主公教絕不摒棄這些宗教裏的真的聖的

因素。……這一切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天主公教所堅持、所教導的

有所不同，但往往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天主公教在傳

揚，而且必須不斷地傳揚基督，祂是『道路、真理與生命』（若

14：6），在祂內人類獲得宗教生活的圓滿」（《教會對非基督宗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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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態度宣言》第 2 號）。所謂「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顯然是

指耶穌基督，各個宗教「反映著普照人類的真理之光」，當然是

說各個宗教都包含並且分享著耶穌基督內的「真理之光」。如果

說只有在耶穌基督內才能獲得「宗教生活的圓滿」，各個宗教中

的宗教生活則屬於不圓滿的形式，是信仰生活的初級階段，「可

以視爲走向真天主的向導或福音的前奏，但仍需要開導和矯正」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第3號），必須在耶穌基督內予以提升，

在基督宗教內才能達至圓滿階段：「教會的工作，就是要使人心

靈中與各民族的禮教文化中所蘊藏的美善，不僅不受損失，反而

得到醫治、提高、而達於極致，使天主受光榮」（《教會憲章》

17號）。  

如果說世界上各個宗教均屬基督信仰的前期準備，都是分享

並且閃耀著至高真理的光輝，人類只有在耶穌基督內才能獲得追

求的滿全，各個宗教必須在基督信仰內得以糾正錯誤並被提升，

那麼這一點也適用於中國的傳統宗教與文化。中國神學家必須清

晰地、系統地、有說服力地論證中國傳統宗教和文化與基督信仰

之間的這種關係：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乃天主愛與

拯救的對象，被天主召叫走向完美的生命；在中華民族追求人生

意義的過程中，天主聖神以只有自己所知的隱秘方式進入中國的

宗教與文化中，為中華民族接受基督福音做前期準備；為此，中

華民族的宗教和文化與基督信仰之間，存在一致性與整體性，在

中華民族的宗教與基督信仰之間存在一條一脈相承的線索，將二

者緊密聯繫在一起；中華民族的宗教與文化只是代表著一種方

向，並非完成，中華民族的宗教與文化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

的，必須在既存的方向中找到圓滿，這個遙指的方向就是基督信

仰；中國教會的神學家們必須找到中華民族的宗教與文化和基督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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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間的這條線索，找到二者之間的一致性，找到二者之間的

區別，而且這種區別並非矛盾，只是起點與終點之間的區別，乃

前期準備與後期完成之間的區別。這正是利瑪竇為中國神學本地

化勾勒出的路線圖：合儒、補儒與超儒。基督信仰必須證明自己

與中國傳統宗教和文化之間的一致性，此乃合儒；之後證明中國

傳統宗教與文化的缺陷與不足，並且提出基督信仰恰好是中國傳

統宗教與文化所追求而不得的，可以補儒，可以醫治並提升中國

傳統宗教與文化，使之超越自己，走向圓滿實現，即超儒。 

梵二之後，中國神學家們致力於建設本地化神學。然而，截

至目前為止，這些本地化神學仍然基本上停留在第一階段，即努

力論證基督信仰與中國傳統宗教和文化之間的一致性。現在，中

國神學家必須意識到，尋找基督信仰與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之間

的一致性，只是中國神學本地化的原始階段，離目標仍然非常遙

遠。我們必須論證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與基督信仰之間的差異，

論證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在滿足人類追求生命意義時的缺陷與力

不從心，論證基督信仰恰好可以彌補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的不

足，提升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幫助中國人完成人生意義的追

求。中國神學界在此神學問題上做出的嘗試，乃是張春申神父於

1971 年發表在《神學論集》（第 7 期）中《有關孔子的解說》一

文。張春申神父嘗試說明孔子於 50 歲接受了超自然啟示而知天

命，因此在接觸耶穌基督之前，中國人依靠孔子的「啟示」可以

得救。在此意義上，孔子的學說乃天主在中國社會中為基督信仰

的前期準備。然而綜觀張春申神父的論證，他的文章雖然是一個

大膽的嘗試，卻缺少堅實的論證基礎，因此不能算是一個神學本

地化的成功案例。該文章所引發的問題遠超過所嘗試解決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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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由於篇幅關係，我們不能在此展開詳細討論，必須專文予以

深究。 

《啟示憲章》留給中國神學界必須完成的第三項工作，是關

於如何使中國人能夠理解啟示中的默感現象。如上所述，《啟示

憲章》第 11號講述了啟示成為文字 ── 聖經 ── 的過程，即天

主通過聖神的默感，藉助人的才智，將啟示的內容著述成書。聖

經的作者有兩位，即天主和人，二者以一種神秘的方式合作，寫

成今天的聖經。「在編寫聖經的工作中，…… 天主在他們內，並

藉他們工作，使他們像真正的著作者，以文字只傳授天主所願意

的一切」（《啟示憲章》第 11號）。 

「啟示」中的默感問題，是核心中的核心。不但與聖經的形

成有關，不但是解釋天主如何默感人性作者，將自己願意啟示的

內容放入人性作者的思想中，使之正確無誤地表達天主向人類所

要傳遞的救恩訊息，而且也同時關乎天主如何啟示先知，將自己

的救恩訊息正確無誤地通過先知表達出來。這個問題之所以重

要，是因為關乎啟示的可能性，是啟示之權威性的基礎，必須給

出合理地答案，否則啟示與聖經內容，就有可能流於先知與聖經

作者的主觀思想與言論，失去其作為天主之言的價值，喪失其權

威性。然而，默感也是一個非常難以解釋的問題，因為要解釋一

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天主如何能夠進入人的自由思想，同時卻不

影響人的自由思想？這個問題又牽涉被稱為神學領域中三大奧秘

之一的問題：即天主的預定與人的自由，如何能夠同時成立？ 

中國神學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介紹了國外神學

界對於此問題的解釋，例如蘇玉崑與簡惠美在《神學論集》

（1972）第 11 期中的《聖經靈感的神學》以及劉家正在同一期

《神學年刊》中的《靈感與聖經》、張春申在《神學年刊》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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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第 16期中的《聖經的靈感與福音批判》及第 19期中《聖

經的啟示與靈感》。張春申只是簡單介紹了國外神學家對於此問

題的種種解釋，基本上只是宣示天主在保障人的自由思想前提下

不同程度地進入人的自由思想中，將自己所意願的思想置入人的

思想中，並沒有解釋到底「如何進入」人的自由思想卻又不干涉

人的自由，因此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解釋與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神

學家必須從頭開始，認真面對與思考這個問題。除了繼續深掘國

外歷代神學家在此問題上的神學思考，其實不妨參考教會歷史中

的神秘主義經驗及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中的認識論思想。教會歷

史中的神秘主義與中國傳統宗教與文化中的認識論，在對於神性

知識的認知上，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方面能夠保障人的自由思

想，另一方面也能保障神與人接觸中時的灌輸和傳遞。如果再結

合教會中神學大家如聖多瑪斯及卡爾‧拉內等神學思想的輔助，

相信會有益於理解「默感」與「啟示」的本質及運作過程。 

結語 

梵二《啟示憲章》留給中國神學家的功課，其實也是普世教

會神學家的功課。基督宗教和基督信仰在當今社會的挑戰，是自

己的價值與權威性受到質疑，歸根結底是耶穌基督所帶來之救恩

的價值和權威已經不再清晰。重新論證耶穌基督擁有來自天主的

獨一無二的救恩與啟示，是基督信仰繼續存在的法理基礎，是基

督信仰為當今人類社會的需要提供服務的根據。正是因為西方神

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為提供中國神學家一套有說服力的答案，

可以使中國神學家直接「拿來」運用，中國神學家才必須努力回

應這些問題，在普世教會豐富的神學傳統與靈性經驗中，在中國

傳統宗教與文化的智慧中，在自己的祈禱與神學思考中，去尋得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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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合理的神學答案。中國神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將豐富

普世神學的救恩論與啟示論，為基督神學的發展做出「中國式」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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